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

 

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建投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

作为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岭南”、“公司”）

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，需对中金岭南履行持续督导职责，持续督导的期间为2020年8月14日至2020

年12月31日，特此出具2020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。 

保荐机构名称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中金岭南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龙敏 联系电话：

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次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次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次 

5.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

发现的问题：1、因市场环境变化，2017年非公

开发行募投项目中“高性能复合金属材料项目”

投入进度缓慢；2、2020年可转债募投项目中“丹

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造项目”投入进

度较原计划有所延迟；3、境外疫情形势依然严

峻，可能影响2020年可转债募投项目“多米尼

加矿业公司迈蒙矿年产200万吨采选工程项目”

的实施进度； 
整改情况：公司已积极应对市场变化，综合考

虑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新材料高质量发展策略

等因素，在原有募集资金投资方向不变的情况

下，公司拟对2017年非公开募投项目中“高性

能复合金属材料项目”的产品细分、投资规模、

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及实施主体名称进行

调整；结合项目实际进展，拟对2020年可转债

募投项目中“丹霞冶炼厂炼锌渣绿色化升级改

造项目”进行延期；时刻关注境外疫情的影响，

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及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6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次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

（2）培训日期 2021年3月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
对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就信息

披露、规范运作指引、上市规则、募集资金的

使用与管理进行了培训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 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
3．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

外投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财

务资助、套期保值等） 
无 不适用 

10．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

配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
积极配合 不适用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

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心技

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） 
不适用 不适用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履行

承诺 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 
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承诺：“2016 年 8 月 18 日，公司

作出承诺：将积极促进深圳华加日铝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华加日铝业”）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放弃对深圳华加

日幕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加日幕墙公司”）之控

股权。2018 年 12 月 28 日，公司 20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并延期履行<关于对深圳华加日幕墙科技

有限公司控股权的承诺函>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原承诺期限

延期两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延期期间，公司相关工作计

划如下：（1）加快推动华加日幕墙公司混改方案的报批，尽

快启动华加日幕墙公司新一轮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，加

快落实华加日幕墙公司员工持股、引入投资者等工作。争取

尽快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，以按期实现承诺事项。（2）同时，

不放弃华加日幕墙公司整合并购相关企业的工作，在不影响

履行完毕 不适用 



公司现有权益的情况下，解决同业竞争问题。” 

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承诺：“（一）承诺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、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

大影响的信息，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

管理；（二）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

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龙  敏              龚建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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